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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李女士每天上午骑车去上班，然而本来

很顺的道路，却在炎热的夏日变得不那么通畅

了。“上班路上，我需要从槐中路与翟营大街的东

北交口右转，然而每天上午时，这个路口处没有

树荫，树荫在距离路口一米多远的后面。因为露

天太晒，遇到对面红灯时，骑车行人全都站在了

仅有的几片树荫下面，将这段路堵得严严实实。”

李女士为了不妨碍他人骑行，一般在这个路

口拐弯时都在最北侧骑行。“按理说右转是不需

要等红灯的，可是往往北侧供拐弯骑车行人通行

的路也被堵住了，我也只得在后面等待，等到对

面红灯转为绿灯，前面的行人都过去了，我才能

右转，耽误了不少时间。”

李女士告诉记者，自从天气热了之后，“路口

附近的树荫在哪里，只要一看等红灯的骑车行人

站在哪里就知道了。骑车行人怕晒，全都挤在了

有树荫的地方。可是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道路拥

堵的情况，影响了其他行人骑车。”

本报讯（记者刘涛 通讯员温彦文）7月21

日，当家住井陉县城的高女士从石家庄矿区公安

分局微新派出所民警手中接过丢失的手机时激

动不已，她非常感谢民警冒着酷暑5小时为她找

回了丢失的手机。

7月21日下午1点多钟，高女士到井陉一超

市（矿区辖区）购物，买菜时高女士的女儿将一部

价值2000元的手机落在蔬菜摊位上，走出十几

米远的时候，突然想起手机没拿，于是赶紧折返

回去寻找，回到菜摊上后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

高女士立即找到超市保安查看监控录像，根

据监控画面显示，是该超市的一名蔬菜理货员将

手机收了起来，高女士找到了该理货员进行沟

通，希望对方能将手机还给自己，可是那名理货

员拒不承认，多次交谈无果，无奈之下高女士选

择了报警。

当天是周六，微新派出所值班民警张召弟、

张华北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见到高

女士后，详细询问了情况，即刻调取监控录像，经

超市负责人和保安辨认，确定是该超市蔬菜理货

员无误。警方在超市相关负责人的配合下，找到

该理货员，经过一下午的协调、说服、教育等工

作，在下午6点多的时候，该理货员终于将手机

交了出来。

高女士对记者说：“那天下午天气闷热得厉

害，我女儿热得都中暑了，两位民警在酷热中工

作了一下午，帮我找回手机，真是太感谢他们

了！”

在微新路派出所，笔者见到了刚出警归来的

张华北，向他转达了高女士的谢意，张警官表示：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群众求助，我们有责任帮助

调解，虽然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努力总算没有白

费，找到手机，群众满意就好了。”

本报讯（记者刘涛）近日，省会跃进路派出所

成功破获一起非法组织、领导传销案。

长安分局跃进路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中

发现，长安区某大厦25楼有多人涉嫌传销，为此

刘晓局长要求组织精干警力全力破获此案，并多

次调度案情。

7 月 4 日 14 时 30 分许，跃进所出动警力 20

余人，将该大厦25楼正在组织和参加传销活动

的20余人带回所内审查。经查，2017年12月至

2018年5月，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女，39岁，山东

潍坊市人）伙同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男，44岁，山

东海阳市人）、王某（男，30岁，山东寿光市人）、

丁某某（女，50岁，黑龙江伊春市人）等人，在长

安区某大厦25楼注册蓝宝公司，以蓝宝石为商

品，通过购买商品返利吸引发展下线会员，进行

传销活动。截止目前已发展下线会员三层以上，

共计500多人，收取下线会员投资400多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刘某某、王某、丁

某某等因涉嫌非法组织、领导传销被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本报讯（记者任利 通讯员李忠勇）7月24

日，井陉县公安交警大队一中队在天长警务站查

获一起实施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二类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并依法给予驾驶人王某开具了公安

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剔除了一大不安全

交通隐患。

7月24日上午9时50分，该中队接到报警，

307 国道天长段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黑色轿车

驾驶证异常。中队领导立即安排民警在天长警

务站对此车辆进行拦截检查。经查，驾驶人王某

因严重交通违法被吊销驾驶证期间仍驾驶二类

机动车。

民警当场给其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将机动车扣留，让其在15日内到县

公安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对王某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又驾

驶机动车的行为，将给予1000元罚款，并处十五

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女子超市丢失手机
民警5小时帮找回

省会警方捣毁一传销组织
20余传销人员被带回审查

驾照被吊销还敢开车
扣车、罚1000元、15日以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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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南

酷暑季节，骄

阳高悬令很多骑车

行人在外出时都被

晒得头晕脑胀。尤

其是在等红灯时，

平时并不难耐的几

十秒甚至十几秒也

在骄阳的灼烤下变

得难以忍受。因此

路边树荫就成为很

多骑车行人争抢的

目标，然而如此一

来，就造成了道路

拥堵、不遵守交通

规则等情况的发

生，也造成了交通

隐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

十七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

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

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

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显然，个别骑车行人为了躲

在树荫下已经违反了此规定。

7月24日，记者也采访了部分骑车行人。说

到等红灯时躲树荫的问题，这些骑车行人也很是

郁闷。

“现在太阳实在太晒了，我上班路又远，一路

上要经过十多个路口，有时候半数以上路口都会

遇到红灯，少则等十几秒，多则等上几十秒，如果

没有树荫，直接在太阳底下晒这么久都要‘冒油’

了。”省会钱女士告诉记者，她平时骑车都是规规

矩矩的，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她等红灯时选择所站

位置只有一个原则——要在树荫下面。“其实大家

都知道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也不愿意因为自

己躲树荫下面而挡住后面行人的路。但实在是被

晒得没有办法了。”

省会周女士则告诉记者，因为骑自行车无法撑

遮阳伞，为了安全也不能在自行车上安装遮阳伞，

树荫就成为骑车行人躲避阳光的天然“遮阳伞”。

“当然，为了安全以及不影响他人，我还是以遵守交

通规则为第一原则。但是我希望有关部门是否可

以想些办法，能够在路口为骑车行人提供更多的荫

凉处，这样骑车行人也就不用被暴晒了。”

7月24日上午和中午，记者在省会部分街道

进行了走访。

当天上午，在槐中路与建华大街东北交口，记

者看到，槐中路上行人们等红灯时都挤在了路口以

东两三米远的有树荫的路段。因为槐中路道路较

窄，非机动车道的树荫有限，于是骑车人也开始了

“抢树荫”——见到树荫后便赶紧骑过去，有时甚至

两三辆自行车同时向着一小片树荫冲过去，谁先到

谁便“成功抢到”。而一些“抢树荫失败”的骑车人

为了站在树荫下，索性停在了机动车道上的树荫

下。汽车途经此处时，只得放慢速度或者走另一侧

快车道，好避让机动车道上的行人。还有的行人为

了站在树荫里，索性超过了等红灯区域一大段路，

从而影响了在此右转的车辆通行。而交通灯转为

绿灯后，并排站在树荫下的骑车行人都纷纷飞快骑

行，全力抢路，生怕被挤到后面。

中午时分，在育才街与裕华路西南交口处，

记者看到，骄阳高照，裕华路路口所划出的自行

车红灯停区域正好因为没有树荫而被太阳暴

晒。由西向东的骑车行人走到这里遇到红灯时，

很多都选择了在距离红灯停区域以西五六米远

处的树荫下等待红灯。而在停车线外的南北向

人行横道处也有树荫，部分骑车行人选择了越过

停车线，停在人行横道上等待。然而停在人行横

道上的骑车行人虽然既离路口近方便转绿灯后

过马路，又享受到了树荫，但是却影响了南北向

走人行横道的行人。行人在走到此处时只得绕

开自行车，有的行人被迫绕行到了人行横道外。

开车出行的王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王

先生告诉记者，为了交通安全通畅，一般大路口的

非机动车道都划有横线，让骑车行人停在横线后面

等红灯。“可是天气热了之后，有些骑车行人根本不

肯站在横线后面，而是到处找树荫遮阳。甚至有的

骑车行人为了在树荫下而站在了机动车道、人行横

道等地，开车通行尤其拐弯时要极小心避让这些行

人，甚至可能因为行人挡路而难以通行。”

王先生表示，骑车行人不愿意被太阳晒的心

情他可以理解，“但是任何情况都应该以遵守交通

规则为先，否则不仅会给别人带来通行麻烦，也可

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躲树荫”将道路堵住

个别骑车行人乱占道挡住开车人

骑车人为了树荫竟停在机动车道

“被晒得难受只想躲在树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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